长江师范学院研究生校外实践安全管理细则
（试行）
为加强我校全日制研究生（简称研究生）校外实践安全管理工作，切实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保障参加校外实践研究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依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总则
（一）要认真做好研究生的校外实践安全管理工作，严格审批研究生校外实践申请，妥善处理研究生校外实践时发生的各种意外与事故。
（二）对参加校外实践的研究生要事先开展安全教育，增强他们的自我防范意识，强化他们的安全自保能力，自觉做到遵纪守法，不听信谣言，不传播有害信息，不参与非法活动。
（三）本办法适用于全日制在校研究生参加由学校组织的或培养计划所规定的教学实践、生产实践、科研实践、工程实践等各种校外实践活动。
（四）研究生培养单位可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本院研究生校外实践安全管理细则，明确学院领导、研究生导师、研究生教学秘书及辅导员的工作职责。
二、研究生申请参加校外实践的审批
（一）申请参加校外实践的研究生须填写《长江师范学院研究生校外实践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并签订《长江师范学院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安全承诺书》。
（二）《申请表》经导师签字后，由学院负责研究生管理的院领导结合校外实践活动内容进行审批，获批后交研究生辅导员处备案。同一学期内多次开展校外实践的研究生，需本人在《申请表》上重新登记实践时间段与地点，由学院辅导员核实后备案。
（三）研究生辅导员需根据《申请表》认真填写《学院研究生校外实践情况汇总表》，便于学院掌握校外实践研究生人数、去向、联系方式等详细信息，并报研究生处备案。
（四）凡未经申请自行校外实践的研究生，在校外实践期间发生的事故或造成不良影响的，责任由研究生本人承担。
三、研究生校外实践期间的安全管理
（一）由研究生培养单位为所有参加校外实践的研究生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二）研究生应该严格遵照《长江师范学院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安全承诺书》的要求执行。
（三）学院应及时掌握校外实践研究生的具体情况，与其家属保持常态化联系，确保突发情况能够迅速妥善处置，并按规定及时上报，严禁瞒报、迟报、漏报。
四、研究生校外实践事故的处理
[bookmark: _GoBack]研究生参加校外实践期间若发生意外事故，应当结合具体情形依法界定责任主体：因实习单位未履行安全教育、风险警示及安全防护等相关义务导致事故发生的，由实习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因研究生不遵守纪律要求或实习单位规章制度引发事故的，由研究生本人承担责任；因学校未履行相应管理与保护义务导致事故的，由学校承担相应责任，责任认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二）因实施与专业实践无关的个人行为导致事故发生的，责任由研究生本人承担；研究生在开展校外实践活动过程中发生事故遭受伤害的，根据具体情况由所投保的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予以赔偿。
（三）研究生在参加校外实践期间如违反国家法律、社会治安管理条例、社会公共行为准则、学校的规章制度等，除研究生本人依法须承担责任外，学校将依据相关规定作出处理。
（四）对研究生校外实践事故负有责任的单位或个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五）研究生在参加校外实践期间若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学校须立即启动处置程序并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
五、附则
（一）本办法由长江师范学院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